
情况一：学生因故
需离开学校或不能
按时到校报到

情况二：在校学习生活
期间，不能参加学校和
学院安排的教学活动

1周及其以内：班主任审批；
1-2周：学院审批；
超过2周：由学生处（校区
学生工作部）审批或视情况
报学校领导审批。

2、若因参加在校活动请假由活动主办单位向任课教师出具请假条；

1、若因病请假请向任课老师出具医院证明；

3、其他事件请学生本人向任课老师请假，班主任无批假的权利。若任课老师
需要请假人提供证明材料，请同学根据实际情况证实自己确是有必须在上课
时间要完成的事情。

学工系统请销假申请

打印请假条
请假条交任课教

师；回校后到请假审
批人处销假。

《体育学院外出参加比赛或活动请假条》 按照谁组织谁负责的原则，
假条需由教练和分管领导签字
或活动负责单位盖章。如果是
学院统一组织参赛，则由学院
统一出具假条。

请
销
假
流
程

非活动或比赛

参加活动
或比赛

在国家法定节假日、寒暑假以及学校安排的假期内离开的，
无需履行请假手续，但学生离校、返校应当向班主任报告。

情况三：国家法定节假
日、寒暑假以及学校安
排的假期

学工系统请销假申请

为保证学院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，进一步加强学生管理工作，规范学生请假行为，根据《四川农业大学本科教学办法》

（校教发〔2016〕3号）、《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校学发〔2018〕29号）相关内容，特制定本规定规范请假类型及流程：

备注：《体育学院外出参加比赛或活动请假条》见院网下载专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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